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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管„2021‟74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龙岗开发区开展文明养犬整治工作方
案》的通知 

 
开发区各社区、各部门： 

为加强龙岗开发区文明创建工作，切实规范市民文明养犬行

为，树立文明养犬意识，减少犬只伤人、扰民现象，维护好社会

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，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，根据《合

肥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，为推进文明养犬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，请认

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

2021 年 12 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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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开发区开展文明养犬整治工作方案 
 

为加强龙岗开发区文明创建工作，切实规范市民文明养犬行

为，树立文明养犬意识，减少犬只伤人、扰民现象，维护好社会

公共秩序和市容环境卫生，保障公民健康和人身安全，根据《合

肥市养犬管理条例》，开发区推进文明养犬工作要求，在开发区范

围内开展不文明养犬专项整治活动，制定本方案。 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保障市民人身健康安全、维护社会公共秩序、加强精神文

明建设为目标，对照《全国文明城巿测评体系》的要求，深化开

发区养犬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法制化建设。采取集中整治和日

常管理相结合、严格处罚和落实制度相结合，有效解决群众高度

关注、反映突出的违规养犬问题，全面减少各类不文明养犬行为，

全力消除犬只伤人、扰民等安全隐患，提升群众文明养犬意识，

切实维护社会公共秩序。 

二、整治内容 

1、排清重点管理区内犬只底数、发放犬牌（载有犬只、犬主

信息的二维码); 

2、推动犬只全部接种疫苗，发放免疫标识牌; 

3、公共场所内无主犬、流浪犬全部收容; 

4、遛犬不牵绳、违规进入公共场所的犬只一律收容; 

5、治理公共场所“遛狗不牵绳”、不戴嘴罩﹔ 

6、大型犬、烈性犬全部迁出重点管理区; 

7、涉犬类举报、投诉全面下降; 

8、杜绝市民不规范养犬、不文明养犬行为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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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劝导犬粪随地拉撒、粪便不清理等不文明行为﹔ 

三、工作措施 

(一)宣传发动 

一是全面动员部暑。各相关部门、社区、物业，要确立工作

负责人、联络员，广泛进行宣传发动;派出所、城管办加强同各社

区对接，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，深入社区进行宣传发动，细化措

施，责任到人，确保取得实效;二是强化入户宣传。配合相关部门，

调动社区工作人员、物业保安和治安积极分子，结合入户走访活

动，深入辖区开展入户宣传;三是深入摸底排查。在入户宣传工作

基础上，深入开展摸底调查工作，全方位掌握辖区内养犬情况，

如实填写《养犬情况摸排登记表》。 

(二)执法整治 

坚持边宣传边整治，一是夯实属地社区和相关部门管理责任，

组织专门力量、配足专业工具及车辆，加大对市民广场、居民小

区、公园、主次干道及其它公共场所的巡查力度，常态化开展不

文明养犬溜犬行为劝导，及时收容流浪犬;二是梳理辖区不文明养

犬遛犬行为高发的重点区域，组织多部门集中开展“定点整治”，

劝导不按规定养犬、不文明养犬行为，对不服从劝导的，犬只一

律按无主犬收容;三是通过户外电子屏幕，宣传一批文明养犬的典

型事例，曝光一批不文明养犬的犬主，提高文明养犬氛围。 

(三）以罚促管 

自即日起，组织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查，依据《合肥市养犬管

理条例》，加大对不按规定养犬、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处罚力度，营

造高压严管氛围。一是要组织社区、物业等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

养犬管理工作，及时发现上报违法违规行为，相关职能部门依据

法律法规及时作出处罚;二是要按照辖区的实际情况建立养犬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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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专业应急队伍，购置必要的设施设备，依法快速处置涉犬案件;

三是要建立养犬违法记录档案，对多次被处罚的养犬人进行重点

管理，适时与“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平台”衔接，构筑犬类管理

社会网络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
各社区:负责本辖区的养犬管理宣传、处理网络投诉和交办件，

犬只排查登记和捕捉收容工作，并督促本社区各小区物业公司认

真落实。做好养犬户籍化管理平台详细登记建档工作,成立专职养

犬管理巡查队，常态化开展养犬管理工作，并及时上报工作动态。 

物业小区：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入户走访，组织物业人员在小

区全面开展入户宣传，确保宣传率达到 100%，在入户宣传工作基

础上，深入开展摸底调查工作，全方位掌握小区内养犬情况，如

实填写《养犬情况摸排登记表》，劝导小区内不文明养犬行为，并

如实上报执法部门给予及时处置。 

物业办:负责配合社区，督导物业小区开展养犬管理宣传，督

促成建制小区物业管理单位对所属小区犬只进行摸排登记，落实

养犬责任，通报给所属社区。 

龙岗派出所:负责依法查处因饲养犬只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以

及放任犬只恐吓他人、驱使犬只伤害他人的治安案件，按照《合

肥市养犬管理条例》规定查处养犬不文明行为。 

城管办:负责对占用道路、公共场地摆摊设点售犬行为和因养

犬而破坏市容环境卫生行为的查处;协助处理无免疫证犬只、违法

携带犬只外出等行为，按照《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》规定查处养

犬不文明行为。 

社会事务办：负责违规犬只、无主犬只收容场地及管理工作。 

财政办:负责做好相关工作的经费保障。 



5 
 

五、工作要求 

(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社区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文明养

犬综合整治行动，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形成主

要领导亲自过问、分管领导具体落实的工作氛围，精心组织，周

密部署，发动各方力量，形成浓厚氛围和威慑，切实把整治工作

措施落到实处。 

(二）全面形成合力。各单位不仅要各司其职，做好本职工作，

还要相互配合，通力合作，一齐动手，一抓到底，形成犬类管理

工作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。特别是对一些交叉共管的工作，既要

明确牵头人，又要主动协调配合，决不允许推诿扯皮。 

(三）加强宣传报道。各单位对查处的违规养犬、违规遛犬典

型要集中曝光，联系媒体加强宣传;在各小区宣传栏中开辟养犬管

理综合整治专栏，大力宣传养犬管理整治内容，让当事人接受公

众监督和评价，引导公众增强文明养犬责任感。 

(四）强化督导检查。整治期间，开发区督查办不定时跟踪督

导、抽查检查整治措施落实情况，每周通报，对措施不落实，效

果不明显的，予以通报批评，对工作不负责，敷衍了事者，严肃

追究责任。 

(五）加强信息报送。整治期间，各社区及各部门要明确一名

联络员，每日及时在工作群发送工作动态，于每周四下午 5 点上

报本周工作开展情况。 


